深圳海关对出口监管仓库所存进口货物
管理操作规程（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深圳海关对出口监管仓库所存进口货物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出口监管仓库及所存货物的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133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本操作规程所称出口监管仓库所存进口货物，是指出口配送型的出口监管仓库为拼装出口货物而进口的货物，以及为改换出口监管仓库货物包装而进口的包装物料。
本操作规程仅适用深圳海关出口配送型的出口监管仓库所存进口货物的管理。
第三条 出口监管仓库存放进口货物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出口监管仓库必须为出口配送型仓库；
（二）出口监管仓库经营企业管理规范，具备向海关缴纳税款的能力，无走私或重大违规行为；
（三）出口监管仓库经营企业应在出口监管仓库内划定专门存储区域，用于存放进口货物及其经拼装或改换包装后的货物，并设置明显标识，具备符合海关要求的远程视频监控系统等设施；
（四）出口监管仓库经营企业对进口货物以及拼装或改换包装等业务具备健全完善的管理制度；
（五）出口监管仓库经营企业对进口货物及其经拼装或改换包装的货物纳入出口监管仓库电子帐册管理，并与海关联网；
（六）海关认为必须具备的其他条件。
第四条 出口监管仓库经营企业向主管海关申请，经主管海关三级审批后，可开展进口货物存储业务。
第五条 出口监管仓库存入进口货物前，货物进口收货人或其代理人应委托出口监管仓库经营企业向主管海关提交书面申请（书面申请应包含进口货物与其他出口监管仓库货物拼装或改换包装等方案）及《海关出口监管仓库申请事项审批表》（详见附件），经主管海关批准后办理进口货物报关入仓等相关手续。
第六条 对从本仓库主管海关直接进口存入出口监管仓库的进口货物，填制《进口货物报关单》和《出口监管仓库货物入仓清单》，报关单备注栏根据进口货物性质注明“进口拼装货物”或“进口包装物料”及入仓清单号。
《进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要求如下：
1.“申报单位”填写实际报关单位；
2.“经营单位”填写实际经营单位；
3.“收货单位”填写出口监管仓库经营企业；
4.“备案号”为空；
5.“贸易方式”填写“1233，保税仓库货物”；

6.“征免性质”为空；
7.“征税比例”栏目为“3，全免”。
《出口监管仓库货物入仓清单》填写要求如下：
1.“入仓方式”根据保税货物性质填报“进口拼装货物” 或“进口包装物料”；
2.“贸易方式”填写“1233，保税仓库货物”。
第七条 对从非本仓库主管海关口岸入境的进口货物，按转关运输方式办理相关手续。
第八条 对从保税物流园区、保税区、保税仓库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保税监管场所流转存入出口监管仓库的进口货物，应根据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保税监管场所流转管理的有关规定，按照转关运输方式办理相关手续。
对转出方和转入方属于同一主管海关的，转出方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保税监管场所规定填报报关单。转入方填报《进口货物报关单》和《出口监管仓库货物入仓清单》。

《进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要求如下：
1.“申报单位”填写实际报关单位；
2.“经营单位”填写实际经营单位；
3.“收货单位”填写出口监管仓库经营企业；
4.“备案号”为空；
5.“贸易方式”填写“1200，保税间货物”；
6.“征免性质”为空；
7.“征税比例”栏目为“3，全免”。
8.“运输方式”填写“9，其他运输”
《出口监管仓库货物入仓清单》填制要求如下：
1.“入仓方式”根据进口货物性质填报“进口拼装货物” 或“进口包装物料”；
2.“贸易方式”填写“1233，保税仓库货物”。
第九条 出口监管仓库开展涉及进口货物拼装或改换包装等业务前，经营企业应向主管海关提交书面申请并填制《海关出口监管仓库申请事项审批表》及相关方案（方案必须注明进口货物的入仓单号、品名、规格、数量，需与监管仓货物拼装或改包装的出口监管仓货物的入仓单号、品名、规格、数量以及对应数量关系），经主管海关审批同意后进行。
第十条 出口监管仓库经营企业具体开展涉及进口货物拼装或改换包装等业务时，需提前向海关报备。
主管海关根据实际监管需要可以对其相关业务进行核查。
第十一条 主管海关对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相关业务操作均应实行登记管理。
第十二条 出口监管仓库经营企业应将进口货物以及与进口货物经拼装或改换包装后的货物存放在设置明显标识的专门区域。
第十三条 进口货物与其他出口监管仓库货物经拼装或改换包装后出仓或直接复运出境时，《出口货物报关单》可按货物出口时的实际报验状态申报，《出口货物报关单》备注栏内注明“拼装或改换包装货物”及出仓清单号；《出口监管仓库货物出仓清单》按原进口货物和出口监管仓库货物入仓时的状态填报，《出口监管仓库货物出仓清单》备注栏内应注明“拼装或改换包装货物”及报关单号。
进口货物与其他出口监管仓库货物经拼装或改换包装后申报出仓的，海关可要求企业提供随附《出口监管仓库申请事项审批表》复印件及相应的拼装或改换包装方案复印件。
第十四条 出口监管仓库经营企业应对涉及进口货物的相关进出口情况实行专门登记，对相关单证实行专门保管。
第十五条 存入出口监管仓库的进口货物及其经拼装或改换包装后的货物均需全部复出口，不得转国内销售，不得流转至其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保税监管场所。
第十六条 一批进口货物如混装有供拼装货物及包装物料的可填报一份进口报关单，但需分别填写两份入仓清单，《出口监管仓库货物入仓清单》“入仓方式”根据进口货物性质分别填报“进口拼装货物”或“进口包装物料”。
第十七条 出口监管仓库所存进口货物存储期限与出口监管仓库其他货物相同。
第十八条 出口监管仓库所存进口货物在入出仓等环节涉及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的，按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九条 本操作规程由深圳海关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操作规程自2008年9月1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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